社團協商大會學務處第二次宣達事項：
1. 每次會議結束後由指定記錄人員將會議過程做整理，紙本由社執委留存，影本則提交學務處及各社團聯絡櫃。
2. 無論平日或是假日，晚上6:00過後禁止在誠正樓社辦活動,若有需求須提出申請表，經核可後才可延長時間。
3. 因應格物樓施工，請位於格物樓的社團，勿於星期六日進出社辦或舉辦任何活動。且自強樓後方的空地，不得使用。
4. 請於10月2日前：

(1) 上網登錄社團幹部名單，並繳交社團指導教師資料卡。
(2) 至活動組確認各社團三位聯絡人的基本資料，日後活動須由負責人進行申請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
(3) 確認社辦位置及鑰匙，否則收回社辦使用權。

(4) 若有社辦需要進行內部消毒，請至活動組登記，但須自行支付費用。      
5. 9月22日及 12月25日前完成社辦及前方公共空間大掃除。下週學務處會進行檢查「包括社辦門上是否有清楚社團名稱」，未合格者將要求限期改善。未於期限內改善之社團，將進行處分。之後學務處仍有不定期檢查，並照相存證；未通過檢查之社團，社團負責人須愛校服務一次。若屢勸不聽，則收回社辦使用權及相關權利。(格物樓公共空間請各社團自行協調輪值。)
6. 請各社團確實繳交活動紀錄簿，學務處會不定時抽查。
7. 各社團使用申借場地未將場地復原者「含垃圾清除、門窗關好及電器用品關閉「莊敬樓、綜合教室門窗鎖好」、桌椅歸位、黑板擦拭」，第一次需愛校服務後才可續借，如再犯將停止該社團借用。
8. 所有以社團名義舉辦之校內及校外活動，除活動地點為社辦外，皆應提出申請(包括所有專科教室)。若未提出申請，而後經證實，情節嚴重者得以校規處分。
9. 週一至週五校內活動若有外校人士進入，或假日於學校舉辦之活動，皆應於隔日繳交體溫表。未能遵守者，愛校服務一次。若屢次不交，則最重可停止該社團進行活動權利。「為了自身權益著想，校外活動也請自行測量體溫，但表格無須交回活動組」
10. 活動請務必於前三日完成申請。
11. 各社團因社團事務請公假每學期以16節為限。

討論議題

1. 誠正樓社辦使用問題

2. 各社團社辦前方公共空間劃分及格物樓樓梯下方的空地清掃輪值。

3. 停權討論：(古典音樂、民俗體育、排球社、歷史社)

4. 機器人研究社社長推薦

